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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互动视角下政府征地政策的实现逻辑及实践审视 

——基于东部H镇征地拆迁的案例考察 

梁琦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征地政策落地关乎国家城镇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从地利互动视角，遵循“行政动员-利益互动-目标整合”

的逻辑路径，探讨征地政策落地机制及城镇化进程。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动员，构建高效的组织

体系，实现政策执行的连贯与一体化；第二，农民在政策利益驱动下响应与配合，由此进一步实现了政策目标；

第三，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动员”“补偿政策”“资源能力”与上楼农民生活目标的有效衔接，达成了目标整合，

最终推动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然而，“激进”城镇化政策可能会导致农民对政策信任度下降、影响市民化路径、

排斥乡村弱势群体等问题。基于此，地方政府应兼顾政策目标和上楼农民的长远利益，确保征地政策推进的稳定

性与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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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the government’s land acquisi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interest interact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land acquisition and demolition in H Town in ea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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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acquisition policy is crucial for achieving the nation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go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interest interaction, following the logical path of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 
interest interaction - goal integr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of land acquisi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First, local governments build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system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to achieve coherence and integ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econd, farmers 
respond and cooperate under the incentive of policy benefits, thereby further realizing policy objectives. Third, local 
governments achieve goal integration by effectively linking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compensation guarantees”, 
and “resource capabilities” with the life goals of relocated farmers, ultimately promoting urbanization in the eastern 
regions. However, “radical” urbanization policies may lead to issues such as collective disempowerment of farmers, 
impacts on the path to citizenship, and exclusion of vulnerable rural groups. Based on this,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alance policy objectives with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relocated farmers to ensure the steady and appropriate 
advancement of land acquisi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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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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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乡关系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地位。

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的重

要推动力。根据2024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23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6.16%，

比2022年提升0.94个百分点，城镇化呈现快速增长

样态。这一增长得益于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持续推进

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加速转移。其中，农民城镇

化作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核心路径，不仅推动

了城镇化率的提升，也深刻改变了城乡社会结构。 
从这一角度看，城镇化已成为基本的人口发展

变迁趋势，其中农民城镇化是重要的城镇化路径[1]。

学界认为农民城镇化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基于农

民家庭发展需求而自主参与城市发展的主动城镇

化，即农民参与城市发展建设并逐渐获得市民身

份，形成市民意识，最终在观念和行为模式上的城

镇化[2]。另一种路径被学界称为被动城镇化。此类

农民城镇化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致使农民失去土

地而被迫进城上楼，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占主导地

位[3,4]。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征地拆迁是地方政府

推进城市扩张并实现农民城镇化的主要形式。地方

政府通过征地拆迁并给予被征地农民相应的补偿，

将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以增加城市

用地指标，推动城市工业化以及商业发展，以实现

“财政、土地、金融”三位一体的开发[5]。换言之，

地方政府通过主导土地开发的一级市场，将土地入

市所形成的经济收益转化为财政收入，为城市发展

与工业建设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服务

于城市本身的发展。 
综上，征地拆迁成为国家（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农民三方在土地利益配置中的互动过程，此

过程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征地拆迁推动城镇化发

展的政策如何落地。由于涉及多方行动主体，学界

认为征地政策落地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强调央地政府能力的“强国家推动论”。

学界普遍认为，作为国家政策制定者与府际运作的

核心，中央政府更关注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6]。

如，中央政府在1982年颁布《国家建设土地征收条

例》之后，通过修订与调整相关法规以适应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与变迁[7]。基于此，许多学者关注中

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资源供给能力与改革推动

能力，认为这些能够从顶层设计角度维护地方征地

拆迁秩序。此外，学界认为，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

与地方政绩为导向，致力于加快本地工业发展与增

加财政收入，央地政府之间具有目标一致性与制度

同构性[8]。由于征地拆迁服务于城市经济与社会建

设的整体发展，按照中国征地政策的规定，当项目

工程推进到城郊地区时，村社干部和农民都应配

合，因此征地拆迁在基层落地时整体上呈现出顺利

落地的样态[9]。此观点认为央地政府间的行政协调

与制度联结构成了征地拆迁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顺

利推动征地政策落地运行。 
二是强调多元利益博弈，即“强社会诉求论”。

从具体实践来看，在征地拆迁事件中，地方政府以快

速推动政策落地为导向，而农民则倾向于从地方政府

争取利益。尽管国家的征地政策要求农民予以配合，

但政策落地与农民配合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征地过程

中的隐性风险[10]，在“增减挂钩”政策的影响下，征

地拆迁甚至会引发一系列极端的社会事件[11]。杨华[12]

认为，在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虽然占主导地位，但

社会力量并不是无计可施，在具体场域下农民会依据

自身能力选择恰当的策略和方法，并根据对方的反应

实施不同的策略，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

角度看，农民有组织的积极抵抗对社会秩序产生了极

大冲击，不仅给政府带来了治理压力与风险，同时也

使政策推进不力[13,14]。农民的消极抵抗具备群体性、

组织性、对抗性和持久性，成为征地政策难以实施的

主要因素，决定了政府必须和农民谈判或妥协[15]。因

此，此观点坚持只有了解农民的需求结构、解决农民

的核心诉求，才能实现征地政策的顺利落地。 
学界关于征地政策落地实现路径的讨论，其背

后的核心议题为，究竟是选择政府“行政-资源”路

径，还是选择农民“诉求-回应”路径更有助于征地

政策顺利落地？这本质上是行政主导与社会参与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哪个优先的问题。但无论是“政

府推动论”还是“农民诉求论”都隐含了在征地政

策动员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之间因利益竞争关系导

致的割裂，忽略了二者结构化的联结机制。同时，

既有研究多考察政策落地过程的实现因素，聚焦于

特定的地域或治理事件讨论政策落地的因素与静

态功能，忽视了征地政策落地过程中动态的行政动

员逻辑及其内在机制，也忽视政策落地后的后果呈

现与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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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文通过地利互动的研究视角，以江

苏南京X村等“村改居”的村庄为例，遵循“行政

动员-利益互动-目标整合”的逻辑路径考察征地政

策如何落地，关注国家政策如何向农村社会推进，

以及政策与农民互动过程中可能存在何种风险。笔

者调研团队于2023年4月对江苏省南京市A区H镇X
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研，主要了解当地征地政策

的落地过程与实现机制，并对政策效应进行了考

察。21世纪初，H镇原来的老X村、L村和Q村合并

为新的X村。截至2023年，X村户籍人口4 809人，

常住人口1万多人，辖区面积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 280亩，共有21个村民小组。A区征地动员之后，

X村的17个村民小组已完成拆迁工作，剩下4个村民

小组被改造为南京市的“美丽宜居村庄”。 

二、地利互动：一个分析视角 

政策能否顺利落地关乎地方政府行政过程的

核心目标，直接影响行政水平与效能。因此，探究

地利互动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逻辑是深刻理解政

策落地的关键。“地利”即土地利益的简称，“地

利互动”即基于土地利益的配置而产生的主体互

动，这一分析视角源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土

地本身及衍生价值的论述与评判[16]。其后，现代契

约经济学者从农业领域的土地契约角度考察土地

流转价值，提出了土地权益的价值效用[17]。道格拉

斯·诺斯（Douglass C.North）指出契约即制度，是

为实现专业化结构的交易收益而做出的合约安排，

其目标是实现最大化交换价值[18]。正是在中国农地

制度下，农村土地的价值配置权引发了多方利益主

体的竞争。在工业化与城镇化推动下，地方政府为

了实现公共利益将土地作为经济发展资源，依照法

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个人所有的土地、

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而对广大农民而言，土地关乎

核心权益，因此他们需要争取最大的利益配置权。

本文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在以土地利益建构的

行动竞争场域中，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一致行动如

何实现以形成稳定、一致的利益结构？鉴于此，本

文以土地利益配置背后的主体互动为依据，构建地

利互动的分析视角，此研究视角具备广泛的区域适

用性、多层次的主体互动与明确的内在机制这三个

方面的特征： 

首先，该研究视角能够探讨地利互动在不同经

济发展区域的适用性与拓展性。有学者指出，从经

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农村可以划分为经济发达的

东部地区农村和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村[19]，地利

互动的视角不仅适用于前者，对后者在城镇化进程

中的征地拆迁同样具有适用性。作为典型的资源密

集型区域，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及周边

的经济发达城郊地带，地利互动形式更为集中[20]，

引发了学界对土地的“利益博弈”“分利秩序”以

及“分配型民主”等问题的深入探讨[15,21]。随着全

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密集的

地利互动现象。 

其次，地利互动涉及的主体属于“国家-社会-

农民”的研究范畴。大部分研究考察了征地冲突过

程中的即时利益冲突和秩序问题，鲜少系统地探讨

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稳定的行为联结与动力机制。

从地利互动的视角出发，围绕“国家−社会−农民”

的研究范畴，探讨地利互动的实现逻辑。从这一角

度审视，自征地制度确立以来，现行的政策实施并

非由传统的主体冲突因素所驱动，而是因为国家、

社会、农民等主体的目标产生了整合效应，致使征

地工作顺利完成。换言之，征地政策落地以农民顺

利上楼获得利益分配，地方政府获得土地资源、财

政与税收为基本形态。 

最后，地利互动的过程具备三个方面的内在机

制，即行政动员推动地利互动开展的动力机制，利

益激励形塑地利互动的联结机制，目标整合实现地

利互动的终结机制。其中，利益激励实现了政府行

政目标与农民意图之间的整合。地利互动视角下

“区域-主体-机制”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地利互动视角下“区域-主体-机制”逻辑框架  

三、征地拆迁的政策实践与利益博弈 

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东部地区的土地增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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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被大量释放出来，成为被征地农村主要的收益来

源。基于农村土地的大规模开发，被征地的城郊村

获得发展机会，各方主体展开了征地拆迁过程中的

利益博弈。 
（一）征地拆迁的政策实践 

1．东部地区的快速城镇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

不仅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还加速了本地城镇化

进程[22]。在此过程中，获取土地增值收益是地方政

府征地拆迁的重要动力。土地增值收益涉及农村土

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国有土地有偿

使用与出让等多种收益类型[23]。有学者指出，我国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征地过程中

土地补偿标准过低、政府收益份额偏高[24]。地方政

府为获取高额土地增值收益，具有强烈的土地征收

动机，并依据土地增值收益状况将补偿款分配给村

集体，以确保城郊土地的顺利征收[25]。不仅如此，

地方政府还可以获得土地的正外部性收益，如，通

过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利用率实现土地增值，获取因

土地经营者的投资而产生的间接收益等。 
为了获取土地的增值收益，南京市各区地方政

府自2010年起启动征地拆迁，大力推动城郊村融入

城市的主功能区。为了将A区的建设用地指标腾置给

南京市，自2021年起，H镇开始为征收本地农民的宅

基地和承包地做前期工作，推动征地政策落地与农

民上楼。在东部资源密集型地区，X村因集体经济收

入不足200万元，被乡镇干部称为“空壳村”。在压

力倒逼下，该村也走上了征地拆迁的发展道路。 
2．征地拆迁的土地利益 
对村集体与农民而言，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土

地增值收益再分配是土地利益补偿的主要来源[26]。

土地利益补偿主要源自农民被征收的住宅用地、承

包地以及集体所有土地。其中农户住宅和承包地涉

及农民的个体利益，而集体土地则涉及集体利益的

分配。土地利益补偿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附属物的利益补偿。征地拆迁不仅深

刻改变了被征迁农民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以及社

交格局，还涉及农民生活保障和土地增值收益的巨

额补偿问题。东部地区征地拆迁的补偿价格普遍高

于全国水平。在X村，被征地农民的房屋多为砖混

二级结构，补偿标准较高。此外，农民的建房面积

普遍较大，有主房、副房、厨房、坯房等，核算面

积一般为400~500 m2。当地政府按照每平方米3 
000元左右的价格进行现金赔偿后，再按照户头数

对农民进行安置房补偿。一般每个农民家庭都有2
个户头，如果农民家中有未婚的成年子女（不能分

户），可在每户220 m2的基础上再增加50 m2的补偿

指标，X村被征迁的农民家庭据此能够分得多套安

置补偿住房，征地利益补偿较多。 
（2）农民承包地的利益补偿。在地方政府征地

方案中，本地被征迁农民的土地征收补偿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南京市集体土地征收

补偿安置办法》（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办法》）等

法律法规执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H镇的乡镇企

业快速发展，土地的生产价值与符号价值都大幅提

升，由此被征地农民能够获得较多的补偿收益。在

2021年H镇的征地中，地方政府按照每亩1.4万元的

标准给予被征地农民土地补偿款，对于地上有作物

的土地，地方政府还给予青苗补偿及农业配套设施

补偿。 
（3）村集体土地的利益补偿。土地的国有性、

法律对土地所有权的界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对土

地的实际管理权，共同决定了该部分土地征迁必须

以村集体为单位进行，以此确保征迁过程的合法性

和组织性。村集体被征收的土地包含村属山林、水

塘、留用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等。在征地拆迁

中土地的价值被大量释放，形成巨大的利益体量。

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中，除了地方政府获取部分

外，大部分分配给村集体。 
（二）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利益博弈 

1．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益博弈 
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土地博弈源于利益之争[27]。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

价值被不断抬升，使得农民对土地利益产生了较高

期待，进而与地方政府展开了利益博弈。土地附属

物的赔偿是农民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重心，也是

农民获得地方政府安置补偿的基本来源。20世纪八

九十年代，X村农民把赚的钱用于建房，每家每户

修建了2层的砖混小楼房，并在房前屋后搭建厨房、

仓库，围起院子。由于当时农村自建房管理较为宽

松，X村每家每户除主房外，还有3~4间附属房屋。

在2021年征地拆迁过程中，为获得更多房产和高额

现金补偿，X村农民开始了新一轮违建潮。“新的

违建房如牛皮癣一样又搭满了农户的左墙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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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0WJL）。 
农民宅基地附属价值本身较低，房屋都比较老

旧，很多没有翻建的房屋质量堪忧。目前H镇的安

置房因被纳入A区实验小学的学区地段，每平方米

房价已涨至1万多元。相较于南京A区本地的安置

房，老旧的自建房的价值远低于安置房。考虑房价

差距，大部分农民都愿意和政府“以物换物”。

（20230424LW） 

截至2021年，地方政府为防止农户违建，对新

建房屋都不予承认，以维护土地管理秩序。此外，

地方政府在每个村庄都安排巡查员对本村的违建

工作进行劝导。但一般情况下，对于“不过分”的

村民行为，巡查员不会上报违建信息给执法机构。 
2．农民与村集体间的土地利益博弈 
在分配集体土地补偿款时，大部分村民小组按

照成员权以及土地承包权的权重来实施分配。这导

致对一些特殊农民群体的分配产生较大的差别。这

些特殊群体包括：因第二轮承包时主动放弃承包土

地的“失地农民”、户口外迁的外嫁女、嫁入本村

的媳妇、回迁户等。这些特殊农民群体与村集体之

间产生了土地利益博弈。 
其一，农民向村集体据“理”力争。部分外出务

工农民认为自己是土地的原承包者，对土地产生的增

值收益按“理”应该有合理的分配权。实际上，这些

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土地二轮承包时，有的放弃了土地

承包经营权，有的则将土地让给本村熟人耕作，土地

流转已成为既定事实。然而在征地拆迁时，本村土地

获得极大的利益属性。这部分农民认为，尽管土地经

营权已流转，但他们作为土地的原承包者，按“理”

对土地权属应有重新认定的权利，所以他们据“理”

向村集体争取土地的权属，导致他们和村集体之间产

生了以“理”为核心的土地权属问题的矛盾。 
HYP和HYW是Q组的村民，两人也是亲兄弟。他

们在二轮承包时把土地交回村集体，因此在征地拆

迁时没能获得土地赔偿。但这两兄弟认为，为了不

让土地荒废，把土地上交给小组，这是一种无私奉

献的行为。而其他组员则认为，这两家在第二轮承

包时不仅放弃了自己的土地，也放弃了缴纳农业税

的义务和责任。“之前缴纳农业税的时候，也没见

他们来要土地，怎么一到征地拆迁有好处的时候，

他们就来讨要土地了？”（20230415YYH） 

其二，农民以“气”向村集体讨要说法。“底

层之气”的研究由来已久，“气”被学界看作是大

部分农村矛盾的导火索[28]。当利益协商失败后，部

分农民内心产生了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促使他们将

村集体作为讨要说法的对象，以期获得心理慰藉或

利益补偿。然而，按照已经规定的分配方案，村集

体并不会为这些少数农民“开口子”，其他农民也

认为这些人是胡搅蛮缠，对他们评价较低。 
W组的WZQ，以前当过兵，当兵期间受过伤。他

在一轮承包时就把户口迁出去了，因此在本村没有

土地。后来他在战友的帮助下把户口迁回，但在小

组内协商时未获得“土地成员权”。作为回迁户，

他只有“人口钱”没有“土地钱”，也无法征地进

保，就在村里找村书记闹气，导致“亲兄弟都不理

他，王姓几百人也不太愿意和他来往”。

（20230420TZX） 

其三，外迁农户集体回村谋求土地配置利益。

集体土地利益与土地成员权紧密相关。村庄外迁农

户因较早将户口迁出村庄，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尽

管“本村人”的身份事实得到其他农民的认可，但

无论是依据户口还是土地的分配方案，这个群体都

难以获得土地赔偿，他们因此聚集起来向村集体讨

要说法。 
2021年以前，附近T村的十几个非农户口村民

想将户口转回本村，但村里要收1万元的转入费，

这些人觉得收费不合理，就打消了迁入户口的念

头。2021年这个村民小组拆迁，人均分了3亩多地，

有6万多元的补偿款。这十几个人就到A区和南京市

讨要说法，最终由乡镇帮助解决了户口问题。

（20230418LML） 

四、征地政策落地的实现逻辑 

从地利互动角度来看，征地过程遵循了地方政

府、村集体与被征地农民之间“行政动员-利益互动-
目标整合”的行动逻辑，最终实现了征地政策的顺

利落地。 
（一）行政动员：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逻辑 

在执行征地政策时，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动员”

的运作机制，推动了政策的快速落地[29]。 
首先，部门深度整合与行政推动促使政策快速

落地。地方政府在拆迁工作中整合条线部门，投入

大量的人力和财力，通过征地补偿和利益激励措

施，对被拆迁农民实施搬迁动员。各条线部门被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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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协调，形成高效的组织体系。乡镇成立了专门的

拆迁工作小组，由副镇长担任组长，整合了建设管

理中心、农业服务中心、社保所、国土所、综治办、

经管站、审计办等相关部门的资源和力量。在拆迁

过程中，拆迁工作小组将测量、审计等专业工作外

包给第三方公司，这不仅有效防止了因人情导致的

农民不合理要价行为，还通过专业团队的参与提高

了工作的专业性。 
其次，上级部门对镇村的强考核与压力传递推

动了政策的快速落地。在南京市A区，乡镇需要应

对上级部门的高强度考核。考核以各条线工作要求

的“千分制”形式实施。在村社一级，乡镇负责将

考核任务分配至村干部，并监督执行。考核排名垫

底的村干部会被乡镇点名批评并扣除绩效工资。在

访谈时，X村村干部表示，F村的村委会因征地政策

执行不力在前几年获得了乡镇颁发的“老弱涣散”

奖，原村书记被换掉重新下派（20230411YRK），

这给本地村干部极大的压力。 
最后，以规范倒逼镇村协同与利益让渡。作为

政策宣传动员与执行的基本单元，乡镇、村集体在

征地拆迁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推动了拆迁政策

的落地。征地拆迁遵循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导向，

呈现出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同时配套一系列严格

的规范和标准。镇村干部需严格按照《补偿安置办

法》配合各条线的要求执行，才能使政策更好地落

地。然而，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且涉及的

考核比重很大，这给镇村干部巨大压力。为了做好

拆迁工作，镇村干部需要经常去拆迁一线做群众工

作。这就导致镇村干部为了尽快完成上级政府交办

的任务，往往采用更多“妥协”的办法进行周旋，

以利益让渡的方式推动政策落地。这些利益让渡方

式包括“先交房先选房”、对在规定时间内搬走的

农民给予一次性奖励、承诺补贴物业费等。由此可

见，地方政府借助考核机制，调动了镇村干部在征

地拆迁过程中的积极性，而镇村干部通过利益激

励、让步妥协等多种方式来争取农民配合。因此，

在行政体系的“最后一公里”，产生了以地方政府

意志主导、镇村干部与农民接触的利益互动。同时，

地方政府也通过利益互动的形式化解了大部分农

民群体带来的纠纷。 
（二）利益互动：自下而上的利益动员逻辑 

如前所述，东部地区地方政府为了使农民快速

配合采用了多种政策手段。这些政策以利益激励、

让步妥协等方式落地，通过满足农民生活保障需

求、支持农民家庭发展、让利少数不合作者等举措

实现了对农民的利益动员。 
一是征地政策的多元利益补偿满足了大部分

农民的生活保障需求。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安置

政策上采取了较为多元的措施，包括在交房过渡期

间提供相对较高的过渡费用，以及给予一次性的住

房补偿金等。这些政策旨在确保农民失去原有住房

和土地后基本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同时也落实了地

方政府对农民的保护措施。被征地农民不仅希望通

过补偿弥补失去土地的经济损失，还期待通过政策

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和改善生活。征地政策的补偿

标准与保护举措不仅满足了大部分农民的生活保

障需求，还超出了部分农民的预期，从而增强了政

策的吸引力。 
二是利益补偿为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家

庭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征

地政策加速了上楼农民的城镇化进程。然而，上楼

农民在融入城市过程中逐渐显露出弱势地位，这决

定了他们需要在征地前期获得更高额的政策收益，

才能顺利实现城镇化发展。东部地区的征地政策在

短期内将土地价值变现，并转化为农民家庭发展的

内生资源，从而为上楼农民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

持。因此，征地拆迁政策为城镇化发展中的农民家

庭提供了支持，成为被征地农民实现城镇化的重要

依托。 
三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更高的利益补偿，实现

了被征地农民中不合作者的配合。征地拆迁政策是

国家能力向基层贯彻的体现。但在政策推进过程中，

存在着少数不配合政策落地的农民，即“不合作者”。

地方政府通过在政策范围内提高利益补偿的方式使

“不合作者”配合政策落地。普遍而言，不合作者的

行为并非有意为难政府，而是为了在利益谈判中争

取更有利地位。换言之，在进行征地拆迁补偿时，

一方面，大部分“不合作者”以不配合地方政府工

作为“筹码”来获取高额的利益补偿与稳定的社会

保障，实现更高收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因急于

推进政策落地会给被征地农民追加补偿收益，“不

合作者”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纠纷由此暂时平息。

由此可见，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合作者”容易

被征地政策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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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整合：行政动员与利益互动的适配 

从顶层动力角度来看，征地政策通过行政动员

深入基层，而利益互动则将被征地农民吸纳进动员

体制之中，从而突破了动员屏障。自上而下的行政

动员结合利益互动，在治理手段、治理机制、治理

能力等层面达成匹配与均衡，最终实现了地方政府

与农民间的目标整合。 

一是在治理手段层面，“行政过程-理性行动”

实现了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目标整合。从治理手

段来看，地方政府采用行政动员、层层考核等手段，

督促乡镇、村集体以利益激励的方式来动员农民群

体。而被征地农民在理性行动的驱动下，容易接受

地方政府的动员策略。针对少数与地方政府博弈的

农民，地方政府采用了更高利益激励的方式，从而

通过一系列治理手段，使得自上而下的征地政策顺

利落地。 

二是在治理机制层面，“行政过程-补偿政策”

实现了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目标整合。从治理机

制来看，为实现农民的配合，东部地区地方政府配

套了“高标准”的补偿政策。这些补偿政策一方面

满足了被征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需求，另一方面为农

民家庭提供支持，同时提高了他们对资源获取的预

期。一旦地方政府向被征地农民停止供给政策配套

的补偿，部分农民可能会产生不满情绪。由此，高

标准的补偿成了农民积极配合政策的重要因素，推

动了政策落地。 
三是在治理能力层面，“行政过程-资源能力”

实现了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目标整合。从治理能

力来看，征地拆迁所蕴含的巨大资源潜力，使地方

政府能够通过资源向下配置的方式，强化基层执行

政策的能力。因此，乡镇通过征地拆迁强化了政策

执行能力，能够在面对被征地农民和“不合作者”

时，以利益为导向进行动员，以加速实现征地拆迁

的政策目标。被征地农民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了家庭

长远发展的目标。乡镇在征地拆迁政策落地过程中

强化的是资源能力，并非自身的治理能力。 

总之，在治理手段、治理机制与治理能力三个

层面，地方政府实现了与上楼农民之间的多重目标

整合，进而“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行政动员−

利益互动−目标整合”的政策实现逻辑如图2所示。 

 
图2 “行政动员−利益互动−目标整合”的政策实现逻辑  

五、后果呈现：激进城镇化导向的征地

政策审视 

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地方政府通过征

地政策推动农民进城，短期内实现了农民的城镇

化。当前，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农民上楼

就是城镇化”的认识误区[30]，进而塑造了一种较为

激进的城镇化路径。在这一城镇化路径下，地方政

府仅以利益激励实现对农民的妥协，因而征地政策

落地后必然会出现各种矛盾纠纷，由此加剧社会转

型的不稳定性，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与不良后果。 
一是地方政府无法兑现利益承诺，导致农民对

政策的信任度下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在农民

上楼之后，地方政府兑现承诺的动机会消失，并通

过各种推诿扯皮的方式与农民周旋。这反映出在政

策执行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存在急于完成上级任

务而不注重利益均衡的问题，为进一步的利益冲突

留下隐患。访谈对象表示，在征地拆迁之前，乡镇

曾经许诺过“以奖代补”政策。这个政策激励了大

部分农民尽早搬迁。而在农民搬迁之后，地方政府

没能兑现承诺，导致农民对政策的信任度大幅降低，

进而对地方政府后续工作表现出不配合的特征。 
二是激进城镇化影响农民的市民化进程。研究

发现，通过利益互动实现的征地政策落地并非农民

市民化路径，而是农民被动的城镇化[2]。部分农民

在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表现为

农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社会关系网络被削弱。

在征地拆迁时，地方政府极力采用行政动员与利益

补偿的方式加速政策落地。农民上楼是一次性“使

命”，上楼后他们的生活却是漫长的过程。一部分

农民脱离土地后难以获得维持生活的工作，不仅失

去了赖以生存的保障，还需要负担新的城市生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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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而，部分地方政府本身的服务能力不足，也

难以对农民的不适做出调整，导致上楼后农民的生

活节奏被扰乱，同时还面临生存、适应和融入问题。 
三是急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征地政策，容易排

斥农村弱势群体。作为农村弱势群体的老年人，在

激进的城镇化模式下承受着更高的心理成本。这表

现为许多老年人在长期农业生活中形成的思维观

念、行为习惯很难在急剧的城镇化转型下彻底改

变，导致他们在面对新的居住环境及管理要求时，

难以适应[31]。老年人与村庄具有很强的关联，因而

在急速的城乡转型中很难适应新的生活要求。据调

研，老年人认为安置房如同鸟笼一样，限制了他们

原本的生活。对于安土重迁的老年人来说，激进、

被迫上楼成了难以接受的过程。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地区较早经历

过工业化、市场化的两轮冲击，实现了快速城镇化

发展，农村面貌发生较大改变。在国家征地政策的

推进下，农民不断被卷入城镇化的进程。东部地区

征地拆迁中的土地利益配置不仅构成了城镇化发

展的核心要素，也成为国家、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

利益博弈的重点。 
从地利互动视角来看，一方面，东部地区地方

政府迅速整合条线部门，通过行政动员形式调动村

社组织，以考核与压力传递为手段，实现了政策执

行的连贯与一体化；另一方面，被征地农民在利益

驱动下，经过理性比较选择了响应与配合征地政策。

由此，地方政府在“理性行动”“补偿政策”和“资

源能力”三个层面，与农民的生活目标有效衔接，

最终推动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城镇化。基于此，“行

政动员-利益互动-目标整合”的逻辑路径构成了当前

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推进征地政策的基本模式。 
然而，在推进国家征地政策时，地方政府的行

政动员手段遵循的是行政主导的逻辑，而并非政府

服务逻辑。由于征地政策主要服务于地方政府的政

绩与财政目标，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动员更容易失效。

因此，地方政府普遍愿意采取利益互动的方式调动

农民的参与性，获取农民的响应与配合。在具体实

践中，村社干部只需执行上级的利益激励策略就能

够使农民配合，使政策顺利落地。但是通过一次性

的利益交换过程只能达成一种短暂的利益均衡秩

序。这不仅塑造了激进的城镇化路径，还难以形成

有效常态的“国家-社会-农民”互动模式，更无法推

动地方政府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的政策长效运行与纠

偏机制。在激进城镇化背后，农民的利益面向会逐

渐收窄，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均衡秩序会在

长期的社会转型中显露出难以调适的一面，给政策

落地后的社会治理埋下隐患。 
（二）地利互动与公共政策价值讨论 

从探讨公共政策价值的角度来看，总结案例中

的政策执行过程和实践经验，能够更好地对政策价

值进行讨论。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

政策借鉴价值与启示： 
第一，从公共政策落地的角度来看，强化政策

一体化执行尤为重要。在本文案例中，地方政府通

过整合体制资源并调动镇村干部的积极性，进行了

快速的行政动员，推动了政策的一体化执行，取得

了政策有效落地的效果。因此，为了进一步增强政

策的落实力度，地方政府需要强化体制内部的组织

协调机制，通过优化行政能力来提升政策的执行效

率，确保政策执行的一体化。此外，在政策执行过

程中，还需要优化执行流程，避免政策执行主体的

急躁与功利心态，以确保政策落地效果。在遵循政

策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执行策

略，是实现政策落地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提高政策

的适配性和合理性。 
第二，实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互动机制

的良性运行。H镇的案例显示，在征地拆迁中，通

过利益补偿方式能够实现农民的集体配合，例如利

益补偿满足了农民的生活保障需求，支持了农民的

城镇化发展，避免了农民的不合作行为，等等。这

说明，利益互动机制的良性运行是实现公共政策的

重要因素，它构成了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以及其

他利益主体之间达成利益均衡的行动逻辑。从这一

角度看，公共政策顺利落地需要保障农民的整体利

益，实现利益整合与政策优化。 
第三，目标整合构成了公共政策落地的关键环

节。本文案例展现了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目

标整合效应的实践模式，这是实现公共政策顺利落

地的关键。由此可见，以推动城镇化发展与城乡融

合战略为导向的政策落地，需要以一种整体治理方

式稳步推进，实现利益主体之间的目标整合。从长

远看，地方政府应坚持优化自身的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32]。因此，地方政府在推进征地政策时，不仅



   
   

第 26 卷第 2 期 梁琦 地利互动视角下政府征地政策的实现逻辑及实践审视 91  

应关注政策目标的实现，同时也要重视农民的长远

利益、生活面向和价值归属。在国家与农民的互动

过程中，需要采用更长效、稳步的工作方法，制定

更具适配性的政策目标，以促进城镇化发展与城乡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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